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訴願作業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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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訴願法第77條應為不受理決
定之情形：
一、訴願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
補正或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
者。
二、提起訴願逾法定期間或未
於訴願法第57條但書所定期間
內補送訴願書者。
三、訴願人不符合訴願法第18
條之規定者。
四、訴願人無訴願能力而未由
法定代理人代為訴願行為，經
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
五、地方自治團體、法人、非
法人團體，未由代表人或管理
人為訴願行為，經通知補正逾
期不補正者。
六、行政處分已不存在者。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訴願
事件重行提起訴願者。
八、對於非行政處分或其他依
法不屬訴願救濟範圍內提起訴
願者。(例如屬政府採購履約
爭議或對招標、審標、決標結
果及不良廠商通知不服提起訴
願)

訴願人不服訴願決定者，於決
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
該管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限於訴願人不服直轄市政府或
縣(市)政府所為行政處分者始
得向本會提起；如不服中央各
部會所屬機關所為行政處分，
應向各部會提起訴願；如不服
各部會所為行政處分，應向行
政院提起訴願。

如不服機關採購招標、審標、決
標結果，或有採購法第101條之
不良廠商停權爭議，應循政府採
購法所定異議、申訴程序處理；
如與機關有採購履約所生爭議，
應循調解等民事爭訟程序處理。
均非屬訴願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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